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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論述

日韓公共年金制度之比較

申育誠

壹、前言

回顧國內外年金改革相關文獻，年金

制度的主要改革方向，包括「延後勞工法

定退休金之起支年齡、修正退休金準備責

任為完全提存準備機制、健全年金體系之

財務體系、建構多層年金退休給與機制及

調降所得替代率（賴偉文、辛炳隆、劉峰

瑋、張詩雋，2017）」。我國則為落實照

顧國民老年基本經濟安全之意旨，於2017

年1月22日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國

是會議全國大會報告結論提出，研議提升

未就業婦女等弱勢族群之年金給付，後續

並配合國家整體年金改革之中長期改革方

向，其中改革重點包括：（一）一個世代

不會用盡，並健全年金財務以外，以確保

年金制度的永續發展；（二）延後請領年

齡以因應人口老化以外，並確保每個世代

都可以領得到老年年金；（三）提高保費

費率上限，漸進調整費率及政府財源挹

注，強化基金財務永續，以維持財務穩定

等（行政院年金改革辦公室，2019）。可

知，公共年金制度重視基金財務及制度永

續發展，並妥適照顧國民老年基本經濟安

全為目的。

其次，東亞鄰近國家日本的公共年金

以民間受僱者為對象，主要以1939年《船

員保險法》及1941年《勞動者年金保險法》

之實施為開端，1944年修正該法並將女性

納入《勞動者年金保險法》之後，名稱也

改為「厚生勞動年金保險」，1955年之後

則以自營業者為對象，而於1959年制定

《國民年金法》，逐漸進入「全民納保」

的時代，但是，有鑑於1975年代因各個職

域分立所造成年金制度分歧，以及女性年

金保障的問題，從1986年4月開始實施全

民共同的基礎年金制度迄今（小野隆璽，

2017），但是，日本的公共年金強調社會

保險制，而日本年輕人對於年金制度的不

信任感，導致年輕人無法繳納保費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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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關中，2013）。可知，日本的公共

年金主要以勞工權益的保障為主，而後陸

續將其他非勞工身分者納入年金制度，並

於1986年4月開始將全民納入年金制度成

為被保險人，但也產生繳費率低的問題。

反之，韓國曾於1895年被日本強占

開始至1945年為止，歷經韓戰後，韓國的

經濟面臨打擊，然而在1960年代以後，

在「漢江奇蹟」的經濟成長背景下，社

會褔利開始注重國家和社會的責任，1990

年代發生金融危機及經濟的不景氣，韓國

政府為因應大量的失業勞工，便於1995年

制定《社會保障基本法》，社會保障開始

區分社會救助和公共救濟及社會福利服

務，包括，2003年的《參與政府的生產性

福利》、1997年以後所制定的《老人年金

法》等（楊錫元，2012）。又為因應社會

保障法規逐漸整備，韓國政府便於1960年

實施公務員年金方案及1963年軍人年金方

案，乃至於1986年制定《國民年金法》，

並於1988年1月1日開始實施，逐步規劃完

整的年金制度（盧安琪，2019）。可知，

韓國的社會福利制度逐漸邁向體制化及整

體性的發展，並強調國家所扮演的重要角

色，並期待政府協助社會福利的良好發

展。尤其是日韓兩國已經面臨人口老化等

問題，並朝向多繳及少領的年金制度改

革，在基金的財務規劃上，日本強調隨收

隨付制度，而韓國採取提存準備制度，並

均重視基金在投資部分的收益（關中等，

2014）。因此，本文在探討日韓兩國面臨人

口結構的轉變等因素，年金制度及基金規

劃有何異同？在此問題意識下進行論述。

尤其是日本與韓國在公共年金制度

的設計比我國早，特別是日本於1986年設

立基礎年金之後，將所有國民納入年金制

度，以保障基本的老年基本經濟生活。反

之，韓國於1988年實施國民年金制度，建

構完整的公共年金體系。鑒於臺灣係採各

個職業別分立（職域分立）的年金制度，

受僱者若是跨職域轉換工作，年金請領

資格等相關權益則會受到影響，然而，

我國的國民年金與勞工保險制度性質與日

本及韓國的國民年金制度較為相近。故本

文的參考文獻主要以筆者於2018年12月4

日訪問日本厚生勞動省年金局（申育誠，

2019）及運用韓國統計廳在2019年的社會

調查結果，並輔以專家學者的著作為主要

參考文獻，比較日韓公共年金制度的差

異，以收他山之石之效。

貳、日本公共年金制度

日本的公共年金制度是以20-60歲的

人為對象，以國民整體強制加入基礎年金

制度為原則，將所有國民強制成為被保險

人，被保險人透過申請的方式，加入公共

年金制度。在申請成為被保險人的行政程

序部分，係以於日本國民年滿20歲時，由

日本年金機構寄出通知單，並依照自身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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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可以區分為第一號、第二號及第三號

被保險人。因此，基礎年金可以打破職業

間的不平等，並有助於落實以社會保險為

主的社會安全體系外，更可以促進社會團

結（關中，2013）。

一、年金領取者人數及比率

第一號被保險人（自營業者等身分）

係由自己直接繳納保費加入公共年金制

度。然而，第二號被保險人（公務員等身

分）則由薪水中扣除保費；第三號被保險

人（家庭主夫／婦），而沒有繳納保費的

義務，係透過第二號被保險人的公司繳納

保費，有關日本國民年金保險被保險人類

別及人數整理如表1。

由表1的資料顯示，2016年10月31日時

點，全國加入公共年金的人數合計為6,241

萬餘人，主要以第二號被保險人受薪階級

的受僱員工為主要的被保險人，而在國民

年金核付人數及金額狀況整理如表2。

表 1　日本國民年金保險被保險人類別及人數一覽表

加保對象
人數（比率）

2016年度
每月保險費

第一號

被保險人

居住在日本20歲以上未滿60歲

者可以加入國民年金保險，包

括自營業者、無業者及學生等

1,554萬人

（24.8%）

16,410日圓

（2019年時點）

第二號

被保險人
受薪階級等受僱員工

3,789萬人

（60.4%）
由僱主和勞工平均分擔

第三號

被保險人
受僱者及公務員所扶養的配偶

897萬人

（14.3%）
無須繳費

資料來源：厚生勞働省年金局（2018）。

表 2　國民年金核付人數及金額

單位：人‧日圓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總數 2,444,853 2,155,095 1,886,311 1,636,084 33,371

老年年金 1,440,801 1,253,688 1,083,655 928,351 40,528

通算老年年金（註1） 895,290 801,787 711,801 624,836 18,768

身心障礙年金（註2） 77,208 71,326 65,666 60,395 72,915

遺屬年金 31,554 28,294 25,189 22,502 37,440

資料來源：厚生労働統計協会（2017，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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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日圓左右。尤其是保費繳納期間，所領

取年金部分的特別規定，在除籍後二年內

向當地的年金機構提出申請。此外，在二

年內提出申請年金給付部分包括，離婚時

的年金分割權利，可分為合意分割制度及

第三號被保險人分割制度；其中的合意分

割制度係指離婚時的情況包括，（一）具

有婚姻關係存續期間的厚生年金紀錄，

（二）當事人雙方合意或者是經由法院

按照比率分配，（三）請求期限未超過二

年的條件下，可以分割在厚生年金紀錄的

制度以外，2008年5月1日以後第3號被保

險人離婚時，如果符合在婚姻存續期間，

2008年以後的國民年金第3號被保險人中

的厚生年金紀錄及請求的期間並未超過二

年，所以在2008年4月1日以後的當事人可

以分割在第三號被保險人身分期間內的配

偶的厚生年金紀錄的二分之一 （日本年

金機構，2018）。

由表2可以知道，日本國民年金主要

以老年年金領取者的人數居多，平均每人

月領40,528日圓 ，其中的「身心障礙年

金」相當於我國的身心障礙年金給付，

而「通算老年年金」則為合併計算在各

種職域間（如共濟組合、厚生年金保險

等）的納保年資。此外，日本的國民年金

有針對外國人實施一次脫退金的制度，針

對國民年金的第一號被保險人，而且繳納

保費期間在六個月以上，並無法達成領取

年金的要件（10年納保年資）時，而沒有

日本國籍的外國人在回國時可以領取一次

脫退金，但是必須要在喪失日本居住地

之後的2年內提出申請（日本年金機構，

2019）。有關一次脫退金的計算方式，整

理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日本針對外國人成為第

一號被保險人之後，會按照其所繳納保費

年資，領取一次性給付，最高可以領取29

表 3　一次脫退金的計算方式（註 3）

單位：日圓

保費繳納期間 一次領取金額

6個月以上未滿12個月 49,230

12個月以上未滿18個月 98,460

18個月以上未滿24個月 147,690

24個月以上未滿30個月 196,920

30個月以上未滿36個月 246,150

36個月以上 295,380

資料來源：日本年金機構（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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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日本年金制度雖然實施社

會保險制，但對於年資過短的外國人，可

以領回所繳納的保費。特別是針對離婚時

的情況，當事人可以透過合意或者是法院

的裁判進行年金權利的分割，以保障離婚

後配偶的年金權利。

二、年金基金規模

日本的公共年金主要有目前被保險人

所繳交的保費當作年金給付的資金用途，

其中的基金收益在做為年金給付時，以減

輕下一世代的負擔（厚生労働統計協会，

2017）。然而，日本的年金基金制度，強

調基金收益及被保險人的權利保障，而依

據《厚生年金保險法》等相關法規，並由

專門法人年金基金管理運用獨立行政法人

（下稱GPIF）運用管理。厚生勞動省重

視基金的運用效益，用以支付年金給付制

度等為主要特色。例如，厚生勞動省的官

員曾提及以下內容：

日本的年金基金制度採隨收隨付制

度，所以基金需要有相當多的資產，剛才

有提到目前的基金規模為153兆日圓，和

世界各國相比非常多，有時也可以稱作將

基金導入年金制度的混合制度（厚生勞動

省官員訪談紀錄，2018/12/04）。

特別針對日本年金基金規模的部

分，GPIF的基金管理運用主體是根據

該運用管理相關指針，並參酌投資組合

模式，而制定基本投資組合。2018年

GPIF的基本組合模式是國內債券35%

（±10%）、國內股票25%（±9%）、

國外債券15%（±4%）、國外股票25%

（±8%）。（2019年第2四半期）的GPIF

的投資運用模式是國內債券25.26%、國

內股票25.65%、國外債券14.81%、國外

股票25.70%、短期資產8.58%。平均年

化收益率為2016年度-3.81%、2017年度

+5.86%、2018年度+6.90%。2000年以後

GPIF自主運用基金開始以後，運用的年

平均收益率為+3.33%（厚生勞動省官員

訪談紀錄，2018/12/4）。

尤其是年金基金的運用並非以投資

為目的，而是能夠安定運用為主，在2016

年相關法律修正之前因為持有國內股票和

國外股票的比率過高，而於2017年10月之

後在GPIF設置合意制的經營委員會，實

施投資相關的基本指針，並設置監督執行

機構（田中秀一郎，2017）。另根據日本

GPIF統計的數據顯示，從2001年市場運

用開始，歷經2008年的雷曼兄弟金融危機

之後，平均年化收益率為+3.23%，累計

至2019年（10-12月）的年金資產為累計

752兆日圓（年金積立金管理運用独立行

政法人，2020）。

另有關財源部分，根據2018年的官

方資料顯示，年金給付的金額為55.1兆日

圓，而保費的收入為38.5兆日圓，因此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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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的金額已超過原先支付的保費，而須由

國庫及基金的收益補足。以2016年度的

年金給付金額的比率估算，在56.7兆的年

金給付金額中的65.5%由保費收入支出，

國庫的稅收支出比率為22.8%，其餘的為

基金的收益支出（厚生勞動省官員訪談紀

錄，2018/12/4）。具體來說，因為行政經

費的種類不同，而會由保險費的收入支出

或者是一般的稅收支出，在支出的比率上

是依照法律規定辦理，並且經過精算所支

出的行政費用。以下則透過日本年金機構

2019年預算案探討行政支出內容如表4。

綜言之，從2019年日本年金機構的

預算案內容中可知，日本年金機構主要支

付在一般管理費用及經營保險事業的經費

為主。但日本的行政費用和OECD各國相

比較低，導致產生年金紀錄錯誤的問題，

因而從2007年至2013年度期間總共花費約

4,013億日圓，以確認年金紀錄，並進行

相關年金資料的修復作業（駒村康平，

2015）。例如，由日本年金機構於2007年

12月至2008年3月期間，寄送年金調查的

書面資料，讓被保險人及領取者確認所記

載的年金紀錄是否有所遺漏，得以進行

表 4　日本年金機構 2019 年預算案內容

單位：日圓

區分 主要項目 預定金額

一般管理費

1,090億日圓（37%）

職員的人事費 950億日圓

內部管理事務費 140億日圓

保險事業經費

856億日圓（29%）

國民年金適用相關業務費 112億日圓

厚生年金保險適用相關業務 315億日圓

國民年金催繳業務 272億日圓

厚生年金保險催繳業務 41億日圓

年金給付相關業務 117億日圓

線上系統經費 588億日圓（20%）

年金面談相關

事業經費
427億日圓（14%）

合計 2,961億日圓（100%）

資料來源：整理自厚生勞動省官員訪談紀錄（2018/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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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紀錄的確認（厚生労働統計協会，

2017）。可知，日本在行政成本支出的部

分有待加以改善，特別是公共年金制度的

AI科技運用部分，目前還在發展階段（厚

生勞動省官員訪談紀錄，2018/12/4）。

另於1985年之後少子高齡化的社會問

題及經濟的低速成長，因而有必要進行保

費負擔及年金給付的調整機制外，國民年

金的未繳納保費者的人數增加，而必須要

進行行政宣導及相關的強制徵收手段以提

升繳費率，但根本問題仍是經濟問題（吉

田健三，2017）。由此可知，在公共年金

制度部分，日本的公共年金雖然已經提升

國民年金被保險人的涵蓋率，但仍有繳費

率低的問題，年金制度是否能夠因應未來

AI科技發展，仍是重要的課題。

三、年金改革與就業政策

關於年金改革部分，筆者於2018年12

月4日至厚生勞動省年金局的訪談記錄所

整理年金改革內容如下：

1.  針對短時間勞動者被保險人的適用

擴大（厚生年金部分），在之前每

週工作未滿30小時的工作者無法加

入厚生年金，但從2017年開始即使

是每週工作未滿30小時者，而每週

工作20小時以上，且月收入在8.8

萬日圓以上者也可以加入厚生年

金。但當時只限於大企業，這次則

擴大至中小企業，是勞資雙方的協

調下，所進行的最大改革。

2.  免除國民年金第1號被保險人產前

產後期間的保費，以支援下一世

代，針對在產前產後期間的保費免

除的保障部分，所以保障產前產後

（4個月）左右的保費，免繳保費

的期間可以領取滿額的基礎年金。

3.  修正年金給付金額，日本的年金制

度是將少子高齡化的過程反映在年

金金額的總體經濟模式，有關總體

經濟指數係為維持將年金的名目金

額不要低於前一年度的調整措施，

在薪資及物價上漲的範圍內，進行

調整。另外薪資低於物價變動的情

況，則配合薪資水準以修正年金金

額的方式。總言之，對於年金領取

者採取嚴格的改革方式，降低薪資

水準則會反映現在世代的薪資水

準，保費的收入則會變少，因此

可以將少子高齡化的影響充分的

反映在年金給付水準上的修正改革

方式。

4.  GPIF的組織、年金基金的運用方

針而進行治理上的改革。在基金運

用基本上是採取風險管理方式進行

對應，在治理面上強化執行機構的

監督權限所進行的改革。

5.  將日本年金機構的剩餘財產確實收

回國有財產，以確保財產的有效並

最大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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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目前60歲以上高齡就業

的情況主要以占整體就業者人數的27%，

當中以60-64歲的58.7%占多數，其次為65

歲以上占19.8%，高齡男性比女性的就業

率高（厚生労働省年金局，2018，31）。

其中，為確保公共年金制度的延續性及制

度的功能，特別是有意願及能力者的高齡

者就業所支持的年金制度是最有效，但一

律延長退休年齡非常困難，有必要建構符

合職務的僱用和薪資體系，也必須要禁止

企業對於高齡者的退休年齡限制（畑満，

2017）。可知，日本政府鼓勵高齡者就

業，仍需要考慮每位高齡者的健康狀況及

生涯發展所建構的高齡者就業政策與年金

制度無縫接軌。

參、韓國公共年金制度

1910年至1945年為日本強占韓國的殖

民地時期，而在1960年代的社會福利政策

主要針對幼兒的保育設施及高齡者的養老

設施為主，特別是，聯合國的救援計畫和

國外的民間外交團體的活動帶給社會福利

工作影響，在此時期主要以接受國外的支

援及機構型的社會福利為主，並以1963年

所制定的《企業職災保護法》，針對勞工

所制定的法律為韓國政府實施社會保護的

開端。

韓國政府為因應及預防國民在老年

及死亡時，能夠支付年金給本人或其遺屬

的社會安全保障制度，主要於1986年12月

31日通過《國民年金法》之後，並於1987

年9月18日成立國民年金管理公團，進而

在1988年1月1日開始實施以僱用十人以上

的企業為對象的國民年金制度，並於1992

年1月1日擴大只要僱用五人以上的企業為

對象的國民年金制度，並為針對國民年金

的研究而設置國民年金研究中心之後，將

適用對象納入農民及漁民等地區的國民，

於1995年1月1日開始擴大外國人為適用對

象，並為確保基金運用的情況無虞，而於

1999年11月5日設置基金運用本部，2007

年7月23日更改名稱為國民年金公團之

後，2008年1月1日開始完全支付老年年金

給付，直至2014年7月1日正式開始實施基

礎年金事業（NPS，2020a）。

其次，1970年代以後韓國政府主要以

公共救助為主，1980年代以後開始規劃福

利國家的藍圖包括，強化家庭的功能及重

視個人的自立及重生及志工活動的重要性

（楊錫元，2012）。其中，主要於1986年

通過《國民年金法》，並著手規劃韓國公

共年金制度如表5。

由表5可知，韓國的公共年金架構主

要分為三層，第0層為貧窮線以下的社會

救助對象者及領取基礎年金的60歲以上的

高齡者，第一層為以勞工為對象的國民年

金和特殊職業的年金（包括公務員、私校

及軍人身分者），第二層為企業年金及第

三層的私人年金所構成的公共年金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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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金領取者人數及比率

韓國的公共年金制度可分為強制納

保者（受僱者、僱主、自營業者、農漁

民）於2017年月截止約為2,115萬人（占

96.9%）；自願加保者（無收入配偶及

其他公共年金的受益領取者）截至2017

年12底為止約為32萬餘人（占1.5%）；

自願持續加保者（60歲以符合繼續加保

者），截至2017年12月為止，約有34萬

餘人（占1.6%）（盧安琪，2019，6）。

可知，在整體的納保對象主要以國民年

金的強制納保者占多數以外，而包括為

60歲以上年資過短者增設持續加保的年

金制度，以確保年資過短者的老年基本經

濟安全。

因此，老年年金是以國民年金納保

者為對象，而在納保期間超過十年以上則

可以領取老年年金給付，主要以納保期

間、年齡及就業等區分為老年年金（符合

納保期間20年）、早期老年年金（具備納

保資格十年以上及提早至55歲退休者）及

離婚配偶的分割年金（離婚時的離婚配偶

的年金分配）的領取年齡為主（如表6）

（NPS，2020b）。尤其是針對事業單位

的加保者而言，則由薪資扣繳保費，另對

於延遲繳納保費者，則會課以保費的3-9%

的罰款，若有其他特殊原因或正當理由

可以申請免繳保費（傅從喜，2013）。可

知，韓國的公共年金採取強制性納保，於

補繳保費後可以有累積年資的情況。

由韓國年金給付的內容可以知道主

要分為老年年金，早期老年年金及分割年

金部分，可以知道領取年金的起始年齡提

高，高齡者就業政策日漸重要，特別是離

婚配偶的年金領取權利的保障，在離婚時

表 5　韓國公共年金制度架構

受僱者 自僱者 軍公教

私人年金

（第三層）
個人年金

退休年金

（第二層）
退休年金

特殊職業年金

（公務員、軍人、教師）公共年金

（第一層）
國民年金

基礎年金

（第零層）

基礎年金-62歲以上老人約70%可以領到

原本金額是20萬韓元，至2018年9月之後提高至25萬韓元

資料來源：作者引用自盧安琪（20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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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充分考量配偶雙方薪資收入之差異，並

為減少配偶在離婚後的經濟上的不利因

素，則確保離婚後的年金分割權利，以保

障基本的經濟生活。韓國的年金給付公式

具有所得重分配的功能，年金給付的給付

水準考慮消費者物價指數，及國家有支付

年金的責任和設置年金給付的系統（盧安

表 6　領取國民年金起始年齡

出生年度
領取年金起始年齡

老年年金 早期老年年金 分割年金

1952年出生以前 60歲 55歲 60歲

1953-56年出生 61歲 56歲 61歲

1957-60年出生 62歲 57歲 62歲

1961-64年出生 63歲 58歲 63歲

1965-68年出生 64歲 59歲 64歲

1969年以後出生 65歲 60歲 65歲

資料來源：NPS（2020b）。

琪，2019）。韓國政府在國民年金給付的

比率上，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如圖1）。

由圖1可知 ，國民年金按照納保者的

身分（如勞工、農漁民或者是自營業者）

可以加入單位及地區者，或非屬於前述的

單位加入及地區者的任意加入者，及加入

期間未滿20年的加入期間不足所希望延長

圖 1　國民年金領取者比率

資料來源：韓國保健社會研究院「韓國福利小組調查」（2020）。

單位：%

（低收入）
（整體）
（一般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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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保期間，而後來加入成為任意繼續加入

者 ，韓國的年金制度以加入國民年金者最

多，因此從2010年開始領取國民年金者人

數占整體的比率從74.7%逐年提高至2017

年的80.38%；低收入所得者所領取國民

年金的比率也都占九成以上，可知，國民

年金已經涵蓋整體年金對象的8成以上。

根據崔熙正（2018）針對高齡人口以

65歲以上未滿74歲為前期高齡者，而75歲

以上稱為後期高齡者所進行的研究顯示，

在領取國民年金與否的部分，對前期高齡

者而言，領取年金和沒有領取年金者相比

較收入偏高，而後期高齡者的情況是，看

不出有所差異。特別的是，韓國的年金制

度可以保障配偶的年金權利，離婚的配偶

可以分割領取到在婚姻存續的有效期間內

的年金權益，主要包括加入國民年金保險

5年以上、具備離婚後的老年年金領取權

利及本人須年滿60歲以上的基本條件。另

針對年滿60歲、死亡等因素無法繼續加入

國民年金的被保險人，也成就領取年金條

件給付時，將會一次退還所繳納的年金保

費並加計所規定的利息後退還給被保險人

（關中等，2014）。

二、年金基金規模

韓國政府透過專責的單位確保基金營

運的穩定，以保障民眾在領取年金時的經

濟安全。特別是，韓國的財務推估部分，

年金基金規模是世界上第三大，依據2019

年11月最新的統計數據為930.4兆韓元，

扣除掉年金給付及相關行政費用，基金餘

額為723.9兆韓元（NPS，2020c）。

由圖2可知，1988年的基金規模為0.5

兆韓元，2003年首次突破100兆韓元，之

後截至2019年11月為止累計的基金規模為

圖 2　年金基金規模

資料來源：NPS（2020c）。

單位：兆韓元

1988年 1999年 2003年 2007年 2011年 2015年 201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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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9兆韓元，在31年的期間內成長1,447

倍，預計2041年將累積至1,778兆韓元，

在1988年至2019年期間的平均年化收益率

（Annualized Average Rate of Return）為

+5.70%，累計投資收益為357兆韓元，可

知，韓國的年金基金規模的報酬率穩定，

而在基金的資產配置部分如圖3所示。

由圖3可知，國內固定收益的比重

為4 4 . 2 %占最多，其次為全球股權占

22.6%，再者為國內權益占17.2%。但

是，韓國的國民年金屬於強制納保，無工

作者或者是非典型就業者，未來容易陷入

貧窮，另外設計基礎老年年金以維持老年

基本的經濟安全（盧安琪，2019）。韓國

的國民年金制度的整體給付比率高達八成

以上，但年金給付額度過低而凸顯高齡者

就業的重要性。尤其是開辦基礎年金則會

讓多數的老年人可以領取，但是，更有必

要重視高齡者貧窮的問題。 

由圖4可知，統計廳於2019年5月15

日至5月30日之間針對大約19,000個家戶

樣本數中年滿13歲以上的家庭成員大約

37,000名所進行的問卷調查，此份調查為

19歲以上，可知重視老年所得經濟安全的

部分，2017年和2019年相比都是占3成左

右，其次為醫療以療養保護服務，而後為

支援老後就業，而在正在準備退休生活的

65.1%當中有55.2%的民眾認為應該以國

民年金進行養老。由此可知，韓國民眾對

於年金制度及就業政策的重視程度。

圖 3　基金收益配置圖（註 4）

資料來源：NPS（2020c）。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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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的比率從2009年的31.4%降低至2019年

的17.7%，另透過政府或者是社會團體支

援者則由2009年的8.6%提升至2019年的

12.4%以外，特別是本人或者是配偶負擔

的比率中依靠勞動所得收入和企業工作所

得占58.1%最高，其次為依靠年金及退休

金占26.2%，最後為財產所得占9.5%（統

計廳，2019）。可知，退休後的生活仍然

需要依靠工作收入以為主，而透過子女扶

養的比率逐年降低，高齡者就業政策逐漸

受到重視。

因此，以2019年韓國政府的政策計

畫中最優先順序為就業、貧富差距、少

子化等的當前問題而採用擴張財政的政

策，構成改革成長加速化和提高經濟成長

的動力（曺興植，2020）。尤其是2020年

所得保障政策是以擴大以生活費用為對

象，提高以基礎年金和身心障礙年金的年

三、年金改革與就業政策

國民年金制度可以分為1999年韓國政

府對於年金制度的財務狀況等所提出的年

金改革，內容包括給付從70%降為60%、

逐漸延後退休年齡至65歲，及每5年進行

一次財務精算及評估，而因為社會背景的

持續少子高齡化因此有進行財務結構的調

整外，開辦非繳費式基礎老年年金，且保

費逐步提高至12.9%，給付降低至50%，

而從2008年之後所針對低所得者的年金涵

蓋率及確保基金的財務和民眾的老年經

濟安全為主（傅從喜，2013；盧安琪，

2019，15）。

另根據韓國統計廳的調查顯示在60

歲以上有高達69.6%的高齡者由本人及

配偶負擔生活費，和2009年（60.0%）

相比，成長9.6%，而透過子女或親戚扶

圖 4　老年時期關心社會程度

資料來源：統計廳（2019）。

單位：%

2019年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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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給付為主，強調持續擴大就業機會的就

業政策（曺興植，2020）。尤其是韓國的

勞動市場的計畫主要將透過失業補助金的

方式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及實施為能夠快

速就業的短期性的教育訓練為主的積極

（activation）就業政策（李尚浩，2018）。

特別是，韓國政府強調高齡者的就業，為

促進經濟成長的重要施政重點，除了改變

退休年齡等相關的配套措施的實施。

尤其是2019年由5位年輕人扶養一位

65歲以上的老年人，而在2035年則會由3

位年輕人扶養一位老年人，至2050年則由

2位年輕人扶養一位老人，因此，有必要

減少社會對於高齡者二度就業的否定意

識，解決高齡者問題及提升自立能力，因

此鼓勵高齡者二度就業的配套措施如圖5

（權基昌，2014，135）。

由圖5可知，為延長退休年齡及擴大

高齡者就業的機會，並且擴大高齡者的就

業及二度就業，以宣導的方式改變社會大

眾對於高齡者就業的刻板印象，進而培育

高齡者的自立能力 。特別是，韓國女性

的經濟活動參與，20歲世代是維持60%以

上，伴隨著生育及養育孩童的情況，30歲

前期的女性的勞動參與率是下降至50%，

所以為促進韓國經濟的活性化，未來一定

要支援女性的經濟活動（金美姬、拓振

國、韓泰英、韓永錫、劉泰勇，2007）。

除此之外，為促進針對失業人口的

穩定就業措施，政府需要提供更多有關二

圖 5　高齡者二度就業的成果想像圖

資料來源：作者修改整理自權基昌（2014，135）。

修正高齡者就業

相關法規

補充和強化政策

措施

改變社會大眾對

於高齡者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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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就業訊息，消除資訊落差及就業時的性

別和年齡歧視問題等（金美姬、拓振國、

韓泰英、韓永錫、劉泰勇，2007）。此

外，中高齡者的協助就業和設計生涯規劃

方面，有必要強化國家和企業的責任性，

而目前的《高齡者僱用法》及《僱用保

護法》的規定缺少強制對於轉職支援的相

關項目（李尚浩，2018）。但是，年齡越

高，二度就業的比率越低，並成為非經濟

活動人口的比率也會越高，且對於失業者

而言，應該建立支援進行求職活動的制度

（蔡句墨，2013）。可知，高齡者的二度

就業及建立女性友善的職場環境為韓國政

府在以經濟成長為主軸的年金政策下所面

臨的問題。

肆、日韓公共年金制度之比較

由日本及韓國公共年金制度的比較

後，可以發現日本主要以20至60歲之所有

國民及居留者，而韓國則是以18歲至59歲

之所有國民及外國受僱者為對象，在保險

費率的部分日本依照被保險人的身分別採

取不同的保費負擔，而韓國主要以一般的

受僱者為對象。

無論是日本或者是韓國所強調的是基

本的單一年金制度保障，及第二層的與薪

資所得相關的職業年金保障，解決老人貧

窮化的問題。有關日韓公共年金制度比較

一覽表整理如表7所示。

簡言之，年金改革要參照外國經驗

及理論上的建議外，仍需符合國內年金制

度的環境（關中，2013）。由此可知，日

韓的公共年金主要強調國民有義務加入年

金制度，而給付的種類會依照物價的上升

而提高年金給付金額，並由年金機構所營

運。針對日本與韓國對於少子化的措施部

分，尤其是保費豁免權及取得國民年金年

資的優惠，鼓勵國民生育等相關配套措

施，值得我國年金制度改革之思考。

伍、結語

本文從日本及韓國公共年金制度進行

比較，日韓兩國的年金制度的被保險人主

要以受薪階級的受僱者占多數，兩國的公

共年金制度主要在於保障國民的基本經濟

生活。因此，針對日韓年金制度比較之後

對於我國的啟示包括如下：

一、重視基金的投資運用及就業政策

日本及韓國重視透過年金基金制度

以累積相關資產，並且強調平均年化收益

率及基金投資時的資產配置效益，以支付

年金給付，確保年金制度的永續經營和發

展。特別是，基金管理、運用的能力及成

本容易受到外在因素（如疫情或者是金融

危機）所影響，因此國家必須要確保保費

的收入及滾動性的調整年金給付，透過宏

觀的財務調整機制，達成年金制度財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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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日韓公共年金制度比較一覽表

日本 韓國

國民（基礎）

年金強制

加保對象

20歲至60歲之所有國民及居留者 18歲至59歲之所有國民及外國人受僱者

給付種類
老年年金、身心障礙年金、遺屬年金、

短期在留外國人的一次脫退金

老年年金、傷殘年金、遺屬年金、一次

性返還金、死亡一次性支付金

保險費率

國民年金第一號被保險人（20歲以上

未滿60歲之自營業者、農作、學生、

無工作者、部分工時者）為定額保費

16,410日圓（2019年度）。

第二號被保險人（民間企業的受僱員工

等，由勞資各負擔50%，由僱主統一按

月扣繳）

第三號被保險人（保費負擔主要由第2

號被保險人配偶所負擔）。

（一般受僱者）

事業單位加保者：

合計9%

受僱者4.5%

僱主4.5%

個人加保者9%

自願加保者9%

自願繼續加保者9%

給付請領年齡 老年基礎年金：65歲
年齡在60歲以上、投保年資10年以上

者，可領取老年年金給付。

年資門檻
基礎年金：25年（於2015年10月，縮

短為10年）
10年

歷年平均

年化收益率

+3.23%

（2001年至2019年12月為止）

+5.70%

（1988年至2019年11月為止）

生育補助

產前產後期間的保費免除的保障部分，

則間接的保障下一個世代，所以保障產

前產後（4個月）左右的保費，免繳保

費的期間可以領取滿額的基礎年金。

生育第二胎贈送12個月，第三胎贈送30

個月，第四胎贈送48個月，第五胎贈送

50個月年資。

一次脫退金

返還

針對外國人在成為第一號被保險人之

後，會按照其繳納保費期間而可以領取

一次給付的金額，最高可以領取29萬日

圓左右。

年滿60歲以上、死亡或者其他國外移民

等因素等造成無法繼續成為國民年金的

被保險人，且未符合領取年金的條件。

離婚後年金

分割權利

1. 合意分割制度

2. 第三號被保險人分割制度

具備離婚、離婚後的配偶者取得老年年

金領取權利及本人年滿60歲以上。

資料來源： 表格作者整理自NPS（2020a、b、c）、關中等（2014）、日本年金機構（2018、2019）、傅從
喜（2013）、盧安琪（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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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其次，日本與韓國政府逐年調

高年金給付請領年齡，並實施鼓勵就業的

政策為主要配套措施，特別是年金制度有

贈送年資或者是免繳保費，以鼓勵民眾生

育及解決少子化的問題。

二、重視離婚後年金財產分割權利

日本及韓國考慮男女就業時的勞動

薪資差異，及家庭主婦（夫）因為照顧

家庭而產生家庭經濟的不公平，必須透

過立法的方式保障配偶在離婚後的年金

分割權利，並且避免配偶雙方因為收入

或者是年金給付的差異，所造成的性別

不對等的情況，而實踐離婚後的年金財

產分割權利。

日韓的公共年金制度因應人口結構

轉變及高齡少子化的影響，使得年金改革

必須要考慮外在的財務投資因素及國內的

物價指數，適時調整年金給付的穩定性機

制，除強調保費收入及基金收益外，國家

稅收所應負擔的比率會逐漸重要，因而有

必要針對稅制與年金制度進行通盤檢討及

規劃，設計適當的公共年金制度。另外，

日韓兩國公共年金制度主要強調基金財政

紀律及資產配置，以累積一定年金基金規

模，確保年金制度的永續發展外，提供離

婚後配偶年金制度分割權利之保障，亦值

得持續觀察及省思。

（本文作者為衛生福利部社會保險司薦任

科員）

關鍵詞： 公共年金、年金基金、社會保險

註　釋

註1： 通算老年年金係指於1986年4月1日開始施行基礎年金之前，為計算當時在各種職域間（如

共濟組合、厚生年金保險等）分別加入納保期間的計算方法。

註2： 身心障礙年金係指在國民年金納保期間經由醫師診斷為具備一定身心障礙程度者，得請領

身心障礙年金給付。

註3： 最後繳納保費月份是2019年度所領取的金額。

註4： 資料來源截至2019年11月底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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